
全校教职工考核。每年年初，由人事
劳资科制作各部门教职工上一年度考
核情况汇总表，下发各部门，由部门
领导对本部门职工考核情况进行填写，
并由部门领导签字，加盖部门公章。

学校审定。由学校人力资源管理
处对各部门上报的教职工年度考
核情况进行汇总，报学校校长办
公会审定。

学校申报。将本校教职工年度考核
信息整理后将数据录入人事工资管
理软件，考核合格者增加一级薪级
工资，考核不合格及不确定考核等
次人员不增加薪级工资。

组织发放。将审批后的工资情况，制作
通知单，由人力资源管理处负责人签字
后转财务处发放。

主管部门审核。将学校初审所有材料及
人事工资管理软件，报教育厅人事处审
核，审核通过后加盖教育厅工资审批公
章，并在人事工资管理软件中审批。

薪级工资调整流程


